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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族宗教是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宗教对农牧民的影响既有积极

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族宗教能增强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强化民族认同、心理认同，促进民

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但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狭隘的民族、宗族、家族意识，导致人们产生一些错误的认

识。因此，我们在促进民族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廓清宗教与迷信的界线，正

确认识民族宗教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充分发挥民族宗教在促进思想道

德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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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

蒙古等 12 个省、市和自治区，土地面积大，占国土面积 71．5％，其中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 64

％，且占整个西部面积的 86％左右；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的 48 个少数民族都居住在西部，人口规模达

到 1．06 亿，其中农村户口比例非常高，达到了 78．5％。西部民族地区特别是农牧业地区，不仅是少

数民族主要聚集的地区，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织、多种宗教并存和信教人数多、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

为了了解和把握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民族宗教信仰的现状和民族宗教对农牧民思想道德的影响，笔者于

2007 年对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的宗教信仰现状及其对思想道德的影响进行了调研和探讨。 

  



一一一一、、、、调研方法和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调研方法和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调研方法和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调研方法和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座谈会等调研方法；问卷设计多为单项选择，个别题为

多项选择；调研样本涉及了西部民族地区十二个省、市和自治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农牧区和乡镇，其中

农区占 63．1％，牧区占 4．7％，乡镇占 32．2％；共发出问卷 1，700 份，回收问卷 1，621 份，回收

率为 95．4％；个别访谈 50 余人次，召开座谈会 4 次。 

（二）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此次被调查的 1，621 人中，男性占 58．2％，女性占 41．8％；农民占 59．8％，牧民占 4．6％，

其他职业者（如学生）33．9％；所涉及的民族有：藏族（13．6％）、回族（15．4％）、彝族（18．3

％）、汉族（9．0％）、维吾尔族（5．3％）、苗族（5．2％）、土家族（5．2％）、羌族（2．9％）、

壮族（2．9％）、傣族（2．4％）、侗族（2．4％）等 25 个民族；年龄跨度从 10 岁至 92 岁；文化程度：

文盲 17．4％、小学 23．3％、初中 26．7％、高中 14．9％、大专 9．4％、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7．8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10．9％、共青团员 24．1％、群众 64．6％。 

  

二二二二、、、、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宗教信仰的现状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宗教信仰的现状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宗教信仰的现状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宗教信仰的现状 

  

西部的民族宗教是指生活繁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各主要少数民族所信仰的各门宗教的通称，包括有

从国外传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而且还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儒教和其他各种具有原始

宗教色彩的民间宗教，如纳西族的东巴教、彝族的毕摩教、白族的本主教、部分蒙古族信奉的萨满教等。

民族宗教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信仰在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宗教信仰

和活动已与当地民族的道德风俗习惯交织在一起，融为一体。随着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



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交通状况的改变、电视和现代通讯在农牧区的普及、旅游业的发展等，对广大农

牧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民族宗教信仰现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民族宗教信仰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

（一）信众比例大，但半信半疑者为数不少，一部分人宗教信仰的虔诚度不高 

少数民族一般都有宗教信仰的传统，所以调查对象中信教者的比例达到了 76．7％，其中，信仰伊

斯兰教的占 25．3％，汉传佛教占 23．8％，藏传佛教占 21．2％，南传上座部佛教占 6．2％，毕摩信仰

占 15．1％，信仰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在 0．5％－2．9％之间，2．8％的人信仰其他民族宗教。信

教的原因主要是受民族传统、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也有 23．3％的人信教是因疾病或遇到了挫折和不幸，

有 18．7％的人是受宗教职业者的影响，8．2％的人信教是对社会现实不满等因素影响而信教。在四川

省的若尔盖达扎寺镇红光村藏族牧民索朗达吉家调查时，索朗达吉告诉我们：“我家五口人，全家大人

孩子都信仰藏传佛教，都信佛爱佛，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我们家里每人平均每年捐给寺庙大概有

一百多元，包括送糌粑和上酥油灯。”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曼乍村的岩香约告诉笔者：“我们傣族人都

信仰佛教，基本上每个村里都有寺庙，大家都经常去。傣族做赕的节日繁多，一般一年内至少必须做赕

7 次。每次去佛寺捐钱、捐物或水果等的都有，少的给 10 元，多的给 20 元、30 元，捐多捐少都行。”

在调查中还了解到，近年来基督教、天主教等在农牧民中传播较快，影响较大，例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州的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在信仰本民族宗教的同时，又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等其他宗教。 

从信教的虔诚度来看，信教者中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占了 19．1％，比较虔诚的占 33％，

半信半疑者占了 20．9％，其中宗教信仰虔诚度最高的大多是农牧民中的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妇女、

残疾人、贫困人口等。例如，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卡日村丰收四组的村民都信仰藏传佛教，

但虔诚的信教者均为老年人、文盲及务农人员。随着教育的发展，环境的影响，年轻一代中宗教信仰的

虔诚度相对较低，半信半疑者不断增加，有的甚至已经不信了。例如，云南西双版纳州的橄榄坝曼乍村

的姑娘们认为：“傣族人都信仰佛教，但像我们这些现代社会长大的年青人，就有点信也有点不信了，

如果太相信那就太荒唐了。”而且，从对宗教认知程度来看，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很了解的仅占 7．8％，



基本了解的占 40．2％，而不太了解的达到了 45．7％，完全不了解的占了 4．8％。 

（二）收入不多，但宗教方面的开支比例不低 

西部农牧区都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其他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仍以传

统农牧业为主，其农牧民的生活水平不高，收入不多，不少人还处于贫困之中。调查显示，家庭年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占了 13．8％，1，000－2，000 元的占 11．8％，2，000－5，000 元的占 16．4％；所以，

农牧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现状的评价是：13．3％的人认为自己“很贫困”，24．0％的人认为自己“较贫

困”，仅有 8．5％和 0．9％的人认为自己较富裕和很富裕，而这一部分主要是乡镇居民。但不论生活状况

的优劣、收入的多少，农牧民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开支比例都不低，其中有 59．9％的农牧民家庭的支出在

500 元以内，14．8％的家庭年支出约为 500－1，000 元，4．5％的家庭年支出约为 1，000－2，000 元，

还有 1．8％的家庭年支出在 5，000 元以上。 

（三）宗教活动的形式多样，但宗教仪式行为的差异较大 

西部民族地区不仅寺庙多、宗教从业人员多、信众多，而且宗教活动、宗教仪式形式多样，并与民俗

融为一体，成为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有力的情感粘合剂。例如，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卡日村

丰收四组信教的村民，每月的初一或十五都要到乡里仅有的一座寺庙里烧香，拜佛；每逢村里有人去世或

久治不愈时，家人则会请喇嘛来做法事。每年的正月十七为该乡的菩萨节，全乡人民都会穿着盛装聚集到

寺庙内，将寺庙内的菩萨抬着绕街上一圈，以求神灵的保佑，乡民则会在菩萨前供上自己的心愿，请喇嘛

在自己的手腕上系根七彩线，或敬献哈达，以得到菩萨保佑；然后到寺庙里烧香，拜佛，并跳锅庄到天黑。

调查表明，去宗教场所参加宗教活动或仪式（如做礼拜、拜佛、参加法会等）是农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项内容，有 17．5％的人一个星期至少去 1 次，有 6％的人半个月去 1 次，有 5．8％的人一个月去 1 次，

每两个月或半年去 1 次的分别为 3．8％和 2．9％，有 31．6％的人是参加宗教的重大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

回族的开斋节、彝族的火把节等，还有 24．2％的人参加宗教活动没有固定时间只是偶尔去，也有 8．1％

的人尽管信教但从来不去宗教场所参加宗教活动；其中接受了现代教育的青少年，宗教仪式行为显著减少，



但仍有较强的宗教民族认同及宗教诉求。又如，一部分老人就把诵经祈祷作为了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在

藏区，每天都有很多老人在寺庙里“转经”，他们认为“转经”不仅是一种宗教活动，还可以达到其强身

健体和加强人际交往等的作用。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一户农牧民的家中，笔者见到一位 82 岁的

老人，她每天都在家中的经堂里叩长头达上百次，她认为这样既敬奉了佛，又锻炼了身体。 

农牧民的宗教仪式行为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场所。调查显示，26．6％的农牧民在家中设有经堂，在家中

进行拜佛、诵经、上香等仪式行为就非常方便。家中没有设经堂的农牧民，也经常请宗教人士在家里作法

事。例如，凉山的彝族毕摩信仰各种类型仪式活动多达 160 种，在正常情况下每户人家每年要请毕摩做三

次法事，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有的人家一年请毕摩作法可多达 10 多次。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彝族人家

要为除却别人的闲言碎语而做一次驱邪法事；夏季，7、8 月份，彝族人认为，自己的仇人会在暗地里做一

些巫术诅咒自己，会请毕摩做法事来反咒，以保平安；秋季，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会离开身体去流浪，所以

必须做招魂法事。即便在凉山喜德县汉彝杂居的新桥村，全村 1，650 多人中有毕摩 30 多人，且每户每年

举行宗教活动不少于 2 次。在盐源县白乌镇生态移民的长坪村，其宗教活动次数有所减少，每户每年开展

宗教活动也有 2－3 次［1］。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宗教活动不仅在农村进行，

也在城镇和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中进行。足见民族宗教信仰不仅深深扎根于各民族精神生活的基本需要之中，

而且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三三三、、、、民族宗教对农牧民思想道德的影响民族宗教对农牧民思想道德的影响民族宗教对农牧民思想道德的影响民族宗教对农牧民思想道德的影响 

  

民族宗教是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为西部各族人民普遍信仰，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民族宗教还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它还将作为一种较强的社会力量，与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等社会现象发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联系，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民族

宗教的理义、教规、信条和戒律广泛地渗透于日常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对农牧民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



道德标准、行为方式、精神面貌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对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都能

予以认同，其中 63％的农牧民认为宗教可以净化心灵，57．4％的人认为宗教能给人希望和精神寄托，34

％的人认为宗教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33．4％的人认为可以去病免灾、保佑平安，26．1％的人认为可以

提供人生方向，22．5％的认为可以传授知识，22．5％的人认为可以帮助解脱痛苦、克服生活中的挫折与

不幸，16％的人认为能使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14．8％的人认为信仰宗教可以逃避现实，7．5％的人认

为宗教可以抑制对现实的不满情绪。由此可见，民族宗教对农牧民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

面，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民族宗教能增强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强化民族认同、心理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但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狭隘的民族、宗族、家族意识，导致人们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西部地区各大宗教组织、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能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某

些过时的教义、戒律进行了重新解释，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能够融入现实社会并被广大信众所

接受，其中一部分德道规范能够以其特殊的方式陶冶信众的性情，对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的安定、人际

关系的和谐、思想道德的进步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西部地区宗教界对宗教中某些教义、道德

规范进行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解释，如佛教界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的号召；基督教的“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天主教的“爱国爱教都是天主的诫命”；道教坚持的“济世

利人，护国爱民”；伊斯兰教的“爱国是伊玛尼（即信仰）的一部分”等等，都对广大农牧民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农牧民都赞同“信教者要爱国爱教、守戒守法”和“维护民族团结，反对

分裂，促进祖国统一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不赞同者仅占 1．7％；对“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法律

和政策范围内进行”持否定态度的仅有 3．1％；当问及“如果有人利用宗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您的态度”

时，绝大部分人的态度非常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但有 5．3％的人表示支持并参与，对此应当引起我们的

重视；对于“如果有人借宗教问题煽动群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假设，有 4．9％的人表示支持并参与；

对“如果有本民族的成员要求您参加国家法律不允许，但据说对本民族有益的活动时，您作为本民族的一



员的态度”时，表示毫不犹豫参加的达到了 8．2％。可见，民族宗教在强化民族认同、心理认同的同时，

也强化了狭隘的民族、宗族、家族意识，因此，对于极少数持否定态度和存在认识误区的信众，应当引起

我们足够的重视并加以教育引导。例如，在彝族聚居区，人们的家支宗族意识非常浓厚，祖先崇拜和祖灵

信仰思想及仪式更强化了这种意识，在家支宗族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就会由狭隘的家支宗族意识上升为

原始的家族复仇意识，导致矛盾的激化，直接影响民族的团结和谐。 

（二）民族宗教能促进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但消极、悲观、厌世的影响不容忽视 

民族宗教以其特定的信仰、教义和礼仪等方式，把社会价值观念神圣化，以神灵意志为根据制定了一

系列宗教禁忌、劝诫、清规、戒律来规范信众的行为，在长期渗透、潜移默化中已经成为信众自我意识的

一部分，它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论，宣扬“六根消净”、“人间净土”来规范信众的言行，

弃恶从善，积德行善；主张对身外之物要不贪不求、摈弃世间的各种物质欲望，从而追求精神生活中的最

高境界，以求死后的灵魂解脱；提倡“替世之爱”、“普渡众生”，教人要无私奉献、勇于牺牲自我，救

助他人、行善好施，诚心诚意服务于人等宗教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具有更为明显的自律性和约束力，对人

们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精神面貌等具有十分强烈的诱导作用，起到了净化信众

心灵，规范信众言行，遵守社会法律法规的作用，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调查表明，大多数农牧民有

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近 90％的人都崇尚善良真诚、仁慈宽容、孝敬父母、敬老爱幼等传统美德，

赞同“要经常做好事，乐善好施”“要以善行去谋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安宁与平和”，“要

不断净化心灵，多做功，扬善抑恶，净化环境”，“社会应该大力提倡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人

活在世上就要平等相处，善待自己和他人”等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分别有 66．1％和 72．9％的人认同“要

通过劳动，创造‘人间乐土’或‘人间天堂’”、“要勤奋工作，使自己得到安宁”的观念，85．1％的人

对“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持否定态度。由此，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呈现的是村落夜不闭

户、家庭和睦、邻里相安的安定团结景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教道德是人类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华，也

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宗教信徒犯罪率明显低于社会犯罪率，



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率在宗教徒中比在非宗教徒中要低得多，这与宗教道德的调节作用及其特有的说教方式

有很大关系。 

虽然大多数信众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道德取向，能够用宗教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宗教

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仍不容忽视。调查显示，信众对“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要“顺服”、要“忍耐”，

要把命运交给“真主”或“上帝”、“佛主”去安排，等待来世享幸福等教义就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持赞

同和否定态度的人基本上是各占一半；而对“爱、宽容、忍耐都是神（或上帝、或真主、或佛主）的旨意

（要求），若违背将会受到惩罚”持否定态度的占了 24．3％，对“要通过劳动，创造‘人间乐土’或‘人

间天堂’”持否定态度的占了 9．4％，还有一部分人存在着一种“不劳而获的观念”，对勤劳致富的认同

不高，这既是宗教的消极影响相关，也与市场经济一些负面效应的影响分不开。 

（三）宗教道德有助于传统美德的形成，具有规范道德行为的作用，但随着人们对宗教信仰虔诚度的

降低，其影响和约束力在逐步减弱 

宗教道德是宗教界通过宗教经典中的思想、教会和宗教人士等以其特有的道德说教方式，对信众进行

行善止恶的道德教诲，以神灵的意志为根据来规范信众的行为，引导信众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并在

长期渗透、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信众，使宗教道德成为信众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也是其世俗道德的重要源泉。

例如，通过像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等作为真、善、美的化身或道德的榜样；通过宗教教义宣传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论等，在强化道德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2］比如，佛教提倡与人为善、救危

济贫，可以衍化为团结友爱，助人为乐；佛教宣扬“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以用之训诫违法乱纪者，

使之痛改前非，重新作人；佛教要求教徒遵守的“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等戒律，也符合社会主义道

德规范的要求；藏传佛教奉行“五戒、十善”与我们提倡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并行不悖；特别是由于有

影响的进步活佛、高僧、阿訇、毕摩等宗教人士的提倡，其宗教道德规范往往成为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公

共道德的标准，为群众自觉遵守，从而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创造了条件。调查显示，有近

90％的人都认为宗教有助于善良真诚、仁慈宽容、孝敬父母、敬老爱幼、助人为乐、团结和睦、诚实守信



等传统美德的形成，赞同“要经常做好事，乐善好施”，“要以善行去谋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安宁与平和”，“要不断净化心灵，多做功，扬善抑恶，净化环境”；能够经常用宗教所提倡的道德来

规范自己行为的占 42．6％，有时会的占 35．2％，不会的占 20．5％；对宗教所禁止的恶行，表示都不做

占 48．3％，有的不做的 45．1％，都会做的占 4．3％。凉山州的彝族俄尔克哈认为：“宗教对自己具有

约束力，要讲善行善。毕摩认为凡事都要按规律办事，循规蹈矩，不要违反天理。”藏族泽拥忠认为：“宗

教对自己和家人有很大影响，让我们懂得吃苦耐劳、热爱祖国、孝敬父母、礼貌友好。”回族张琳认为：

“通过对古兰经的了解以及领会，我更加懂得了宽容，学会了原谅别人的过错，善待别人，同时我会用宗

教所提倡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若尔盖牧区的 16 岁藏族女学生央金拉姆说：“佛主说要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困

难，要互相帮助；在自己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帮你的。有一次，一个同学突然倒在雪地里，大家都围着

她。我上去帮助她，等她醒来之后很感谢我。”“我信仰藏传佛教，经常去寺庙转经、拜佛，这样可以让

我们感到平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拜佛可以得到心理上的安慰。”49 岁的傣族妇女说：“我们信仰小乘

佛教，就是按照佛主的要求去做，更多是为他人做好事，修桥铺路，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这样我心里面

会感到很快乐。比如我们去市场卖菜就不能缺斤少两，不能卖不好的东西给人家，不能骗人，要讲诚实信

用。如果大家都按佛祖的要求来做，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信仰佛教的 50 岁的黎族郑炳南

说：“在生活中，我会时常以自己是一名佛家子弟的身份，来约束自己，规范我个人的行为，举止等。信

教能使我以宽容的心对待周围的人。如，当我和别人有争论、口角之类时，我总是以一颗宽容的心，不和

它直接冲突，而是采取另一种途径去解决。当村里人因一件事而相互猜疑时，往往通过在庙里讨论，从而

避免村民相互之间的冲突。” 

新疆吐鲁番一位 35 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子说：“我家有四口人，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们信仰伊斯兰

教，信仰对我和我的家庭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生活中一部分。比如，我们在家每天至少有一次的宗教

活动，就是诵经；宗教对教育孩子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从宗教中学到许多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古



兰经》里有明确的说明让人们如何去和他人相处，如何对待身边的事情，还有教人们搞好邻里关系、和睦

相处，不管对方的信仰是什么，都要善待他人，尊老爱幼，就像我周围就有许多的汉族、回族等不同民族

的邻居，但我并不排斥他们，就像《古兰经》里说不论他是什么民族，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就要互相帮助，

就是朋友。”“宗教是建立在社会和谐的基础上的，只有社会安定了，宗教才能健康的发展。古兰经里说，

每一个人都应和别人平等、和睦相处，都应追求美好，丢掉丑恶。而社会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只有人们

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社会的和谐也正需要宗教的那些道理。宗教的本身其实也是在提倡一种和谐，对社

会和谐有很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宗教信仰虔诚度的降低，宗教道德的影响和约束力

在逐步减弱。50 岁的黎族郑炳南认为，“一些好的宗教道德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宣传与提倡，而年轻一代的

部分人养成了不良的习惯，如一些人养成打牌，赌博的坏习惯。” 

（四）宗教仪式行为可以使人获得心灵的“平和安宁”，满足情感的需要，但也能引起烦躁不安和恐

惧心理 

宗教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是理想的。很多人笃信宗教并非出于理性的思考，而是

出于情感的向往，这既满足了人的内心深处对真善美追求的倾向，又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扬弃，对庸俗化

自我的不满，从而对人的精神起着一种警示和提升的作用。尤其在西部地处偏远的农牧区，民族宗教更是

少数民族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它所给予人的这种情感需要上的满足，是其他意识形态

所不能替代的，正如彝族俄尔克哈所言：“自己信仰宗教只是一种心灵寄托，一种精神上的支撑而已。”

调查表明，63％的农牧民认为宗教可以净化心灵，57．4％的人认为宗教能给人希望和精神寄托，78．4％

人通过参加宗教活动或宗教仪式获得了平和安宁或兴奋激动的心理感受。例如，彝族的毕摩和苏尼的“木

古此”和“尔擦苏”治病仪式过程就能使心情恐慌和焦虑的患者产生一种安全和受保护的感觉，产生强烈

的健康取向，提高病人乐意合作和期望获得救助的愿望，并帮助病人脱离“鬼”和疾病干扰，回到正常生

活。一所医院的护士长认为，“毕摩仪式对于护理工作很有帮助”，因为“它有良好的心理治疗作用”。



当然，宗教活动也能带给人一些负面的心理感受，调查显示，有 6．2％、1．9％人参加宗教活动或宗教仪

式会感到烦躁不安和恐惧，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四四四、、、、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们的道德世界正经历从未有过的混乱、迷惘、冲突、裂变和新的整合，而西部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民

族习俗等，也就决定了思想道德建设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促进民族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同时，

应当进一步廓清宗教与迷信的界线，正确认识民族宗教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因势利导，趋利避

害，充分发挥民族宗教在促进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与西部

地区农牧民的现实需求对接，使之真正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乃是一项艰巨的

工程。 

（一）加强对信众的教育和引导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对广大信教群众给予充分的尊重的同时，要加强对信众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

们正确认识宗教、尤其是原始宗教中存在一些落后、迷信的思想和形式。例如，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祖先崇

拜、灵魂崇拜，以及宗教人工所从事的法事活动，在渗透着原始宗教文化习俗的同时，也伴有浓厚的落后、

迷信的色彩；加上少数民族聚居区农牧民文化生活和科技知识贫乏，一部分人精神空虚，以祈求神灵保佑

摆脱贫困、消灾除病、发财致富等，必然对思想道德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对科学技术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与

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如 50 岁的黎族郑炳南认为，“一些好的宗教道德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宣传与

提倡，而年轻一代的部分人养成了不良的习惯，如一些人养成打牌，赌博的坏习惯。” 

（二）加强对宗教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引导，不断增强其感召力和信任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民族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有些宗教从业人

员不再安于寺庙之中，疏于自身的学习、修行，忽视了自身素质的提高，对自身所肩负的重要职责和历史

使命缺少足够的认识，热衷于做法事、拿红包、挣收入；个别人甚至打着宗教的口号骗钱，或者向社会乱

要钱、乱要物，在群众和社会中产生不良的影响，由此削弱了宗教道德的规范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对

宗教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引导，提高宗教从业人员的素质，引导宗教从业人员了解认识自身所肩负的重要职

责和历史使命，要求他们对民族宗教做出符合社会进步的阐释，不断增强其感召力和信任度，使之更好地

为民族地区的思想道德建设服务，更好地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三）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农牧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由于西部民族地区条件艰苦，交通不便，文化生活相对于大城市非常贫乏，尤其是边远的农牧区，文

化娱乐方式非常单调，看电视成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比例高达 78．4％，其次是逛街赶集（41．3％）、

打牌（33．7％）、喝茶聊天（33．6％，这一项牧区的比例最高），喝酒（19．8％）、唱歌跳舞（19．1

％，主要是唱山歌和跳锅庄）、看录像、看电影（17．4％）、诵经祈祷（12．6％）、上网玩游戏或聊天

（8．0％），还有 2．5％的人参与赌博。为此，需要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深入实施广电村村

通，加强乡镇社区文化站、农牧区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着力解决农牧民群众看书难、

看电影电视难等问题，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农牧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从而推动农牧区的思想道德

建设。 

（四）加强对宗教仪式行为的引导，减少宗教仪式的浪费现象 

随着广大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一般都要杀鸡、杀羊、杀猪甚至宰牛，浪

费现象较为突出，导致有的家庭超过自己所能承受的能力，甚至几代人也无法还清债务；有的因大量宰杀

牛羊猪等，严重破坏了农耕生产，极大地影响了农牧民家庭的经济收入，由此而引发诸多家庭和社会问题，

直接影响家庭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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